附件3

Q/企业代号（企业名称汉语拼音字头）
企业名称企业标准
Q/企业代号（汉语拼音字头）****（四位顺序号) S — ****（发布年代号）
企业标准名称
	

	


**** – ** – **发布


**** – ** – **实施

企业名称  发布
前  言

本标准由企业名称提出并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为第***次发布。

本标准参照***（填写：所参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黑龙江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名称、标准代号、年代号）编写。

本标准的适用单位为***、地址***；***、地址***；......。

本标准指标中***限量为***，严于***（填写：所参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黑龙江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名称、标准代号、年代号）中***限量***。

本企业对标准中所规定的内容和实施后果负责。

企业标准名称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企业标准名称的分类（若有填写，若无删除）、要求、检验方法、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标志和包装（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以***为原料，以***为辅料，添加***，经***等工艺加工制成的企业标准名称。
分类

若有分类，保留本章；若无分类，删除本章。

要求

原辅料要求

原辅料应符合相应的食品标准及有关规定。

感官要求
感官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感官要求

	项     目
	要     求
	检验方法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检验方法

	
	
	

	
	
	

	（如本表格中有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黑龙江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项目请标注：如，注：其中***（填写：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黑龙江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项目）严于***（填写：本项所参照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黑龙江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名称、标准代号、年代号）。）


微生物限量                           

3.4.1  微生物限量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微生物限量

	项        目
	采样方案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如本表格中有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黑龙江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项目请标注：如，注：其中***（填写：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黑龙江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项目）严于***（填写：本项所参照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黑龙江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名称、标准代号、年代号）。）


3.4.2  致病菌限量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4  致病菌限量

	项        目
	采样方案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如本表格中有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黑龙江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项目请标注：如，注：其中***（填写：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黑龙江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项目）严于***（填写：本项所参照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黑龙江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名称、标准代号、年代号）。）


3.5  食品添加剂和营养强化剂

3.5.1  食品添加剂和营养强化剂的质量应符合相应标准及有关规定。

3.5.2  食品添加剂和营养强化剂的使用应符合 GB 2760和GB 14880及有关规定。

3.6  真菌毒素限量

应符合 GB 2761 及有关规定。
3.7  污染物限量
应符合 GB 2762 及有关规定。

3.8  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如不涉及，可删除）
应符合 GB 2763 及有关规定。

3.9  兽药最大残留限量（如不涉及，可删除）
    应符合GB 31650及有关规定。
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

应符合***（填写：本项所参照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黑龙江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名称、标准代号、年代号）及有关规定。

标志和包装

标志

预包装产品按 GB 7718、GB ***及其他有关规定执行。
包装

产品采用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包装材料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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